附件2
智慧菜场试点建设导则
1 建设目标
立足民生需求和菜市场主体实践，聚焦消费者、市场经营户、市场管理方及管理部门等四类服务对象，逐步建设一批运营高效、管理智能、交易便捷、体验升级的标准化菜市场，系统提升菜市场经营管理水平和保供能力，更好实现主副食品供应量足价稳、优质安全、便利惠民。
2 建设对象
本市有条件的标准化菜市场。
3 建设要求
依托较完备的软硬件设施建设，从市场管理提效、商户降本增收、政府运行调控、消费体验升级等方面对标准化菜市场进行数字化赋能。
3.1市场管理提效
以菜市场数据管理系统为支撑，采集、分析和应用市场交易、食品安全、疫情防控、安防管控、环境卫生等信息，实现市场数字化运营，提高市场管理效率，为逐步优化货源组织提供有效支撑。
3.2商户降本增收
满足商户便捷交易的需要，实现交易设施人性化操作、数据信息化集成、摊位普惠性管理、营收多渠道拓宽。探索应用聚合支付、后台自动分账、移动端查账等功能。
3.3政府运行调控
对接政府主副食品市场运行调控系统，为全市市场保供、运行调控决策提供数据支撑。
3.4消费体验升级
在满足便利消费需要，实现公平交易、快捷支付、商品溯源的基础上，探索叠加农残检测、线上交易、自提配送、便民服务等功能。
4 建设内容
4.1基础建设
4.1.1建筑设施
建设符合《标准化菜市场设置与管理规范（DB31/T344-2020）》要求。
4.1.2技术设施
物联网设施：铺设网络（WiFi/有线）。出入口、主要过道、商户摊位、自动扶梯、垃圾投放点等处应安装视频监控设备。鼓励配置无感测温、巡检等设备。
交易设施：配置具有智能识别、统计及结算等功能的称量设备。

信息发布设施：入口处等显著位置布设信息显示设备、商户摊位前布设信息显示设备等。
系统设施：建设可对接相关部门管理平台的数据管理系统，实现数据统一集成和管理。
检测设施：鼓励配置菜品农药残留检测等设备。
4.2智慧功能
4.2.1智慧采集
交易信息实时匹配、自动统计、同步上传至数据管理系统，信息包含商户名称、交易时间、品名、数量、单价、金额、食品溯源等。

4.2.2智慧交易
交易支持现金、移动支付、新型支付等多渠道支付方式。鼓励开发APP、小程序、第三方电商平台等移动端，实现线上交易。
4.2.3智慧管理
应用技术设施提升市场交易、平价肉菜专柜及消防安全、环境卫生等管理效能。鼓励菜市场经营主体为商户提供交易分账、水电租金支付等便捷服务。

4.2.4智慧服务
信息服务：通过大屏显示设备,及时发布重要通知、公共宣传、安全规范及当日天气、客流、菜价等信息；通过小屏显示设备,显示商户亮照经营、交易明细等信息。
线上服务：鼓励开发应用线上交易功能，扩大经营覆盖范围，辐射周边3-5公里居民。鼓励叠加菜品预定、自提、配送、星级评价、投诉建议等增值性服务。
便民服务：鼓励搭载餐饮、维修、养老、公共休憩等便民服务业态及设施。



